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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德时代”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对宁德时代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

如下核查意见： 

一、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1年度将与

上汽时代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晋江闽投电力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152,600万元。现根据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1年度与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福

股份”）新增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135,000万元。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关于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新增预计 

金额 

接受关联方提供服务 永福股份 
工程设计、建设

等 

参照市场价格公允

定价 
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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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有效。 

2、自永福股份成为公司关联方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永福股份尚未发生

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与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11005994M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4年3月1日 

法定代表人：林一文 

注册资本：18,210.40万元人民币 

控股股东：福州博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州永福恒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省永福博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海西科技园高新大道3号 

主营业务：电力规划咨询/勘察设计、EPC总承包、智慧能源（数字电力、

电力通信和自动化、电力信息技术服务）、智能运维和电力能源投资业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6月30日总资产为236,451.97万

元、净资产为105,825.35万元；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务收入57,033.47万元、

净利润572.43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副总经理谭立斌先生自2021年9月8日起担任永福

股份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条规定的情形，因

此，永福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此外，公司为永福股份持股5%以上股东。 

（三）履约能力分析：根据永福股份以上主要财务指标，公司认为其具备相

应的履约能力。经核查，永福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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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永福股份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

价，并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永福股份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在本次预计额度范围内签订相

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

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新增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交易价格以市场公

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额度事项

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同意公司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事项。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

与关联方新增关联交易额度，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及合理的原则，以

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关

于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宁德时代的保荐机构，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

如下意见： 

1、公司 2021 年度新增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遵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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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2、公司新增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1 年度新增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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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郭瑛英                       宋双喜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6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吕晓峰                       张 帅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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